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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0 届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（系、中心）： 

为做好 2020 届研究生优秀毕业生的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条件和名额 

评选对象为 2020届全日制非定向博士毕业生、硕士毕业生，

要求在校期间思想政治素质优秀，学习成绩和综合表现突出。具

体评选条件参见《上海大学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》（附件

一）。 

评选比例：各单位推荐的市级、校级优秀毕业生人数分别不

超过当年全日制非定向应届毕业生总人数的 5%和 8%，具体分配

名额见附件二。 

上报候选人必须在 2020年 12月 31 日前（含 2020年 12月

31日）完成答辩并顺利毕业离校，否则将取消优秀毕业生荣誉，

并收回证书。 

二、评选程序和时间 

各学院研究生党组织应依据《上海大学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

选办法》，成立由研究生分管领导为组长的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

小组，专（兼）职辅导员（老师）具体负责评选事务，结合各院

系的实际情况，充分听取本单位导师代表、学生代表的意见，制



定出具体实施流程，并向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报备（评选标准往

年已报备的，今年无需再提交，如若评选标准有调整，需提前

一年发布，并向党委研工部报备）。 

各单位推荐数量不可超过分配名额，评选出的候选人名单

（需排序），须公示五天无异议后，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前，以

学院（系、中心）为单位，将《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

登记表（2020年）》书面材料（附件三，一式两份）及各单位汇

总表（附件四，另发）统一交至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A603 室。电

子版上报 juguokui@shu.edu.cn。逾期不报，视作自动放弃。 

联系人：鞠老师 021—66134532 

 

附件一：《上海大学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》 

附件二：《各学院（系、中心）2020 届优秀毕业生候选人推荐

名额》 

附件三： 《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登记表（2020年）》 

附件四：《》 

 

 

 

上海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

2019 年 12月 16日 



附件一： 

上海大学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 
 

一、上海大学研究生优秀毕业生系列荣誉称号分为:“上海

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”和“上海大学优秀毕业生”。 

 

二、评选范围和名额 

各学院（系、中心），预期当年 12 月 31 日（含）前可以按

期毕业的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。 

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按不超过本学院（系、中心）

应届毕业研究生总数的 5%评选；上海大学研究生优秀毕业生按

不超过本学院（系、中心）应届毕业研究生总数的 8%评选。 

 

三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校级优秀毕业生条件。 

1、拥护党的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，积极参加院、校的集体

活动并能起到带头作用。遵纪守法，团结同学，诚实守信，品德

良好。 

自愿赴西部地区或艰苦行业就业的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可

优先评选。 

2、学习成绩优良，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1）所有课程考核及格（60 分及格），学位课平均成绩

80 分及以上，学位课成绩 75 分以下不超过一门； 

（2）学术成果达到《上海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

化指标》的要求； 



（3）毕业论文“双盲”评审和答辩按期通过。 

3、其他条件： 

（1）在校期间至少一次获得校级及以上奖励，或有经党委

研究生工作部、研究生院认可的其它突出表现；  

（2）在社区行为等级评定中不能有 C 等及以下等级出现。 

 

（二）市级优秀毕业生条件。 

除了具备上述校级优秀毕业生条件外，在读研期间，还应具

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学术成果突出，至少获得过一次校级及以上特种奖学

金（不含学业奖学金）； 

（2）社会工作突出，至少获得过一次校级及以上“优秀学

生”或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等荣誉称号的奖励。 

 

四、评选的组织和程序 

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由毕业生所在学院（系、中心）的研究

生党组织负责推荐候选人，报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审核后学校批准。

具体步骤： 

1、各学院研究生党组织应依据《上海大学研究生优秀毕业

生评选办法》，结合各院系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出具体实施流程，

向全体毕业生公布，并报党委研工部备案； 

2、毕业生个人向研究生基层党组织申报； 

3、学院党组织在严格按照学院评选标准，公平、公正、公

开地评选出候选人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按照推荐顺序排序，报



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； 

4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审核名单，报学校正式批准； 

5、上海市优秀毕业生还需报市教委审核批准。 

 

五、对已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的研究生，如发现有不

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况，将取消其已获得的荣誉称号（上海市优

秀毕业生报上海市教委取消荣誉称号）。 

 

六、上海市普通高等院校优秀毕业生获奖证书由上海市教委

颁发，上海大学优秀毕业生获奖证书由上海大学颁发，获奖材料

均存入本人档案。 

 

七、本办法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及修改。 

 

上海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

2006 年 5月 


